2025年度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社区医学与健康管理
科研课题研究专项基金项目
协 议 书

甲  方：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            乙方： 
项目联系人：于 芸                       课题负责人：             

联系方式：021-62581714                 课题联系人：         

电邮：shcim81@163.com                  手机：        

                                        电邮：

为推动社区医学与健康管理研究，促进本市健康管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设立社区医学与健康管理科研课题研究专项基金项目。依据《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科研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要求，特签订本协议。

第一条  经评审，乙方为立项课题（立项不资助项目）_____________________研究单位，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不提供项目资助经费。
第二条 课题资助的研究项目于2026年10月1日前进行中期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研究项目的基础性调研、资料收集整理、专题研讨等工作是否开展、情况如何；研究进度是否符合项目研究计划的要求；课题经费是否合理开支。

第三条 如遇特殊情况需要更换课题组成员，须由原课题负责人在中期考核前提出申请并提交项目进展情况说明，经所在单位同意后报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审批。
由于技术或其它特殊原因不能执行原研究计划或需要延期的项目，由课题组在中期考核前向学会提出申请，经核准后方为有效。
第四条 课题负责人应在研究工作完成后，按要求填写《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社区医学与健康管理科研课题研究专项基金项目验收申请书》，并提交项目总结报告上报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

第五条 由学会对已完成的课题统一组织专家鉴定验收，验收报告提交学会审核合格者准予结题，验收主要内容有：

（1）课题研究是否达到了计划任务书中有关成果的设计要求；
（2）课题研究成果所依据和使用的资料和数据是否准确和完整；
（3）课题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和手段是否具有可靠性和先进性；
（4）课题研究中提出的理论、观点、方法和建议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
（5）课题研究成果有哪些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达到何种水平；
（6）课题研究存在哪些不足，有什么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等。
第六条 项目承担单位必须严格按课题负责单位的科研项目预算审核开支，报销费用。

第七条 课题研究期限一般为贰年（2025年10月1日——2027年9月30日），要求按照项目计划任务书内容完成研究报告，发表学术论文1篇以上，课题研究的相关论文、专著、成果等材料中需注明“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社区医学与健康管理科研课题研究专项基金项目”的名称和编号。
第八条 凡有以下情况之一，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有权取消课题编号，项目负责人三年内不得申报学会任何科技奖励及科研项目：
（1） 挪用、套取专项经费；
（2） 未对专项经费进行单独核算；
（3） 提供虚假财务会计资料或拒不提供财务会计资料等；
（4） 未按时结题验收且未申请延期的项目；
（5） 延期申请批准后，仍未按时完成的项目等。
第九条 凡有以下情况之一，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有权不予结题或验收不合格，项目负责人三年内不得申报学会任何科技奖励及科研项目：
（1）论文发表内容与本项目研究内容不符；
（2）发表的论文未标注基金名称和课题编号等。
第十条 若发现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学术不端的行为，经核实后，收回所有拨付经费，项目负责人五年内不得申报学会任何科技奖励及科研项目，情节严重者，将予通报批评。
第十一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一份，乙方一份，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上海市医事团体联合管理发展中心）财务处一份。本协议最终解释权在甲方。

签署如下：

甲方：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             乙方：
                                       本单位已了解上述协议内容，并将
全力支持该课题完成。

单位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